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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（或者其他经

济体组织）名称

浙江久立特材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

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中兴大道

1899号

联系人 陈萍
联系方式（电

话、email）
15957286850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是委托方？☑是 否，如否，请填写下列委托信息。

委托方名称 委托方名称

联 系 人 联系方式（电话、email）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所属行业领域 金属结构制造（行业代码 C3311）

企业（或者其他经济组织）是否为独立法人 是

核算和报告依据

《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

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初始）版本/日期 A-2023-717653017-01 / 2024年 3月 20日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（最终）版本/日期 A-2023-717653017-02 / 2024年 4月 25日

排放量 按指南核算的企业法人边界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

初始报告的排放量（tCO2e） 93640.05

经核查后的排放量（tCO2e） 93640.05

初始报告排放量和经核查后

排放量差异的原因
无异常

核查结论：

1. 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备案的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符合性：

基于文件评审和现场核查，在所有不符合项（详见附件 1）关闭之后，湖州聚诚碳能

科技有限公司确认：

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最终版排放报告中的企业基本情况、核算边

界、活动水平数据、排放因子数据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，符合《机械设备制造企

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（试行）》的要求。

2.排放量声明：

经核查的排放量与最终排放报告中一致。




